

关于《宜昌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一）起草背景。2015年，宜昌市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2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将宜昌市列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城市，并明确提出2020年底前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制度，明确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理等方面要求。
（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宜昌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等。
二、起草过程
2016年10月，启动起草工作，派人到上海、杭州、厦门、武汉考察调研。2018年6月、10月两次次征求各县市区政府、市直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该《办法（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10章66条。
（一）明确分类方式。宜昌市生活垃圾按照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四类进行分类。
（二）明确分类责任主体。各县市区政府（含宜昌高新区管委会，下同）是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主任。各级城管部门是本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主管部门。同时，实行责任人管理制度，《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了不同情形下的管理责任人，确保责任主体落实。
（三）明确分类规划和建设管理问题。要编制全市生活垃圾分类专规划，制定建设工程配套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四）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要求。生活垃圾应分类投放到专门的收集容器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禁止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和混合运输。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定期定点收集，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每天定时收集。有害垃圾由生态环境部门监管其运输和处理。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按照城管部门要求，运输至专门处理场所。可回收物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对生活垃圾应当实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设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匹配的处理设施，也可以按照市场方式建设相关设施。
（五）明确分类监督管理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情况纳入县市区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考核指标。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制度，作为从事城乡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招标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予以补贴，并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收费制度。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激励机制，引导公众正确投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号召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活动。
（六）明确了法律责任。对违反本办法的相关行为作出对应处罚。
第五十六条借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对违反源头减量要求行为赋予市场监管、文化旅游部门处罚职责。
第五十七条对个人违反分类投放的行为，明确了处罚下限五十元。
第五十八条对个人将装饰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投放的行为，明确处罚为二百元。
第五十九条借鉴《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对绿化垃圾混入生活垃圾投放的行为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未保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影响生活垃圾及时处理的行为，以及未按照要求分类处理生活垃圾的行为，明确处罚下限为五万元。

